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一项发明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申请日

专利权期

限

证书号

ＺＬ ２００８ １

０１００６２１．１

生产

７－

氨基

－３－

去乙酰氧

基头孢烷酸的直通法

发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０

年 第

７５９１２０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发挥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1-010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共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4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6

个月。 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将

14,400

万元归还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至此，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已全部归还。

在此期间，公司对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

用情况良好。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2011－025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收到公

司副总经理陈畅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陈畅民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

理的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陈畅民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

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陈畅民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对陈畅民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5

日上午

09

：

30

；

3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29

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央会议室；

4

、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0

日；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冼燃先生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338,001,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84.29%

。 公司的

7

名董事、

3

名监事、

5

名高

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钟国才先生、黄永新先生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8,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8,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8,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报告

>

及其

<

摘要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8,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8,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99.9997%

；反

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及支付该所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8,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

份数的

0%

。

以上第

1-6

项议案已由

201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已在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钟国才先生、黄永新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

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182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2011-09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5

日

2

、召开地点：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梅小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计

10

名，代表股份

74,438,2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的

38.77%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开田先生、宋颂兴先生、冯巧根先生宣读了《独立董

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2

、审议通过《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之相关的工

商变更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之相关的工商

变更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1

年度申请

153,000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和在授信

额度内向银行借款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2011

年度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390,175

股，反对

48,10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表决结果为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蒋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张小辉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3

、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4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4,438,2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戴文东、李文君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

00-12

：

00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3069

号星河世纪大厦

A

栋

32

楼大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伟先生

6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34,601,000

股，占本

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0.8%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

等列席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34,6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与一年期人民币信用证配套的汇财盈理财产

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34,6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34,6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34,6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马颂新、谭广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

六、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2011022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深圳南瑞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成功竞拍到深圳南瑞科技有限公司

6.667％

的股权， 成交

价格为

7,100

万元人民币。 目前已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待所有相关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

将合并持有深圳南瑞科技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

深圳南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6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开发、生

产微机继电保护系统等产品，是我国主要的电网二次设备供应商之一，在二次设备母线保

护和变电站综合自动化领域占有重要的市场地位。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南瑞科技

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267

万元，净利润

5,760

万元。

特此公告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392

股票简称：北京利尔 编号：

2011-026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北京利尔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260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

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3,750,000

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

42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41,750.00

万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408.73

万元

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3,341.27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10048

号验资报告验证

确认。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

的通知》

(

财会

[2010]25

号

)

的精神，公司于

2010

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本公司

2010

年

4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

7,735,300.00

元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

调整计入了当期损益，募集资金净额增加

7,735,300.00

元，调整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34,114.8

万元。

根据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将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10,000

吨

/

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

项目

"

、

"55,000

吨

/

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

两个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39,795.27

万元；扣除

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部分为

94,319.53

万元。

201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2,500

万元归还公司未到期银行借款

2500

万元；

2010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对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用超募资金

1,000.00

万元对洛阳利尔

进行单方面增资；

2010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收购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7.525

万元收购洛阳利

尔的股权。

2011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

更实施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对项目

"55,000

吨

/

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

子项目

"45,000

吨

/

年炉外精炼用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

进行变更，用超募资金中的

7,034.32

万元投资变更后募

投项目。

公司

201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75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子公司。

公司

201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

过

1950

万元超募资金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862.8644

万元对洛阳

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由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

扣除上述投资项目，剩余超募资金余额为

74,064.8206

万元。

二、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和必要性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及业务的不断扩大，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增加。 为了更好的发挥

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现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使用

9,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原材料的采购、市场开拓等经营性支出。

三、公司关于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与承诺

1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

、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9,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

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已经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

、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我们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

、保荐人意见

北京利尔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

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最近

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余华为、杨卫东经核查发表以下意见：北

京利尔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2011-027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1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

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8

名。 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二、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账户并签订

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新增设立一个募集资金专户。 新增募集资

金专户设立后，公司将及时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

议》，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2011-028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苗春女士召集和主持。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1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

下决议：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 我们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账户并签

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新增设立一个募集资金专户。 新增募集资

金专户设立后，公司将及时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

议》，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4

月

26

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公告编号：

2011-13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下午

3

点在海南省海口市西海岸新国宾馆国宾一厅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6,405,937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71.50%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毅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改造

"

椰城二

"

轮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405,93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同意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即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

"

椰城二

"

轮项目，变更为新造一

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项目计划投资规模为

17

，

997

万元，原

"

椰城二

"

轮

改造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600

万元，已投入

373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2,227

万元。新造船

舶投资总额

17,997

万元与剩余募集资金缺口

15,770

万元， 缺口部分资金使用超募资金解

决，新船建造周期

2

年。

有关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李国荣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李

国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46,405,937

票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票数的

100%

。

李国荣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林海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林海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46,405,937

票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票数的

100%

。

林海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海口分所肖玲律师、 周朝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海口分所《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编号 临

2011-21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未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未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5

日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5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2

、会议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199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董事长贾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3

人，代表

股份

247,684,2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20,000,000

股的

34.40%

。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

人，代表股份

245,116,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20,000,000

股的

34.04%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2

人，代表股份

2,567,8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20,000,000

股

的

0.36%

。

(

三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四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贾浚先生主持会议，公司

2

名董事、

2

名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计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24,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六个月。

有效表决票股

247,684,280

股；赞成票

246,036,94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33%

；反

对票

1,533,2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62%

；弃权票

114,14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5%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黎媛、张巍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1-021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的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发出的《关于印发常州西绕城高速公路收费、监

控、通信系统机电工程施工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函》（苏交建招

[2011]17

号），确定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凌云

"

）与南京深圳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组成的联合体为常州西绕城高速公路收费、 监控、 通信系统机电工程施工项目

CRC-91

标段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叁仟陆佰万零捌佰捌拾捌圆整（

RMB36,000,888.00

元）。

一、交易对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发包方为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2

、公司与发包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

、项目基本内容：本工程建设项目内容为收费、监控（含电力监控及监控室的二次装

修）、通信系统机电工程的总承包实施，包括设计、供货、运输、交付、安装、开通、测试、试运

行、培训、文件和

24

个月免费缺陷责任期等全套服务。 其中南京深圳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负责本项目配套的相关装修工作，所占金额约为项目总金额的

6%

。

4

、项目工期：项目工期预计为

10

个月。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约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12.39%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

司

2011

年与

2012

年的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

性。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项目暂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署后另行公

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苏交建招

[2011]17

号）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5

日


